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导师课外育人工作考核细则
1. 担任研究生德育导师、党建联系人（兼职组织员、党建导师）、寝室联系人等工作，按每项2个工作量计算。
2. 担任师生联合党支部书记按一学年15个工作量核算。
3. 担任学院研究生社团指导教师，按一学年每个社团10个工作量核算；担任学校研究生社团指导教师，按一学年每个社团15个工作量核算。
4. 担任学院、学校研究生社会实践团队指导教师，以实际带队天数，按每天1个育人工作量计算，学院每次一般不超过10个工作量，学校每次一般不超过15个工作量。
5. 承担研究生开学典礼、学位授予仪式等重大活动中相关任务的，校级按每次6个工作量计算，院级按每次3个工作量计算。
6. 承担面向非本科研团队内的校内研究生讲座或组织跨校、跨学院、跨团队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工作的，按每次2个工作量计算。
7. 担任校内研究生活动评委或承担研究生科技活动评审工作，按每次2个工作量计算。
	等级
	国家级及以上
	省级
	市（厅）级
	校级

	工作量
	一
	二
	三
	四
	一
	二
	三
	四
	一
	二
	三
	四
	一
	二
	三

	
	10
	6
	4
	3
	5
	4
	3
	2
	4
	3
	2
	1
	3
	2
	1


8. 指导研究生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（不含奖学金、助学金、立项），其工作量计算如下表所示：
每个项目以最高工作量计，不重复计算；特等奖按一等奖计；若存在2位指导教师，则第一指导教师工作量=获奖工作量×0.7，第二指导教师工作量=获奖工作量×0.3，排名第三指导教师不计工作量。
9.指导研究生申报科技立项并结题，其工作量计算如下表所示：
	等级
	国家级
	省级
	市（厅）级
	校级
	院级

	工作量
	8
	4
	2
	1
	0.5


每项立项以最高工作量计，且限算一次；若存在2位指导教师，则第一指导教师工作量=立项工作量×0.7，第二指导教师工作量=立项工作量×0.3，排名第三指导教师不计工作量。
10.指导研究生以第一作者（主编）出版专著（正式出版社），按每项6个工作量计算。（指导教师认定以研究生填表为准，仅限一人）
11.成功推荐研究生就业，按每生2个工作量计算；攻读博士（硕博连读），按每生4个工作量计算。
12.指导研究生团队成功创业（以注册企业为准），按每项6个工作量计算。（指导教师认定以研究生填表为准，仅限一人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13.承担学院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工作，以实际参加天数，按每天3个工作量计算；承担学校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工作，每天按5个工作量计算。
14.作为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因实验室安全、公寓安全、学术道德与学术诚信等原因出现以下情况，则减工作量：
	类别
	警告
	严重警告
	记过
	留校察看
	开除学籍

	减工作量
	1
	3
	5
	7
	10



